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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委員問政所需參考 

不代表本院意見或立場 

編號：2783 

議題研析 

一、題目：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車輛所有人舉證責任相關問

題研析 

二、議題所涉法規 

廢棄物清理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三、背景說明(緣起) 

據媒體報導，有民眾向地方政府環保局檢舉車輛亂丟垃圾，卻由

於行為人是副駕，不能以車輛所有人(以下簡稱車主)為舉發對象，因

此未被環保局受理，引發爭議。環境部表示，亂丟垃圾者不見得是車

主，依照現行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廢清法)規定，裁罰對象是行為

人，若地方政府環保局能確認身分，通常會予以裁罰，但如果是副駕

或乘客、借車者等亂丟垃圾，由於環保局僅持有車主資料，難以就此

判定行為人身分，所以不會裁罰。為改善上述問題，環境部擬修正廢

清法，要求車主負舉證責任，若車主能證明自己非亂丟垃圾行為人，

將不予裁罰；反之，拒回答、不說明，將對車主處以罰鍰1。 

四、問題爭點 

車輛駕駛人或其他乘客對外丟棄菸蒂等垃圾，於違規行為人不明

時，立法政策上可否課車主舉證責任或協助調查事實之協力義務，實

有探究之必要，爰研析相關實務及學說見解，以供我國法制之參考。 

五、探討研析 
 

1
 蔡佩珈，《廢棄物清理法》擬修法 遭檢舉丟菸蒂 車主舉證自清免罰，中國時報，114 年 5 月 5

日，第 A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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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保機關對廢清法裁罰案件之實務作法 

按廢清法第 27條第 1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

為：一、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糖、瓜

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次按同法第 50 條第 3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

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三、

為第 27 條各款行為之一。」同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違反本

法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所在地執行機關或主

管機關檢舉。」 

依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為環境部)函釋，違反前揭規定者係屬

行為罰，處分對象應為實際行為人。有關接獲民眾檢舉對於行駛中車

輛駕駛人隨意丟棄煙蒂等垃圾之行為，環保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

定，於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

倘判斷違規車主係污染行為人，則得以車主為處分對象2。據此，實

務上的作法係依違反廢清法的檢舉影片或照片影像(多為車輛駕駛人

丟棄菸蒂)，於查得車主後，發函請其陳述意見，如陳述無理由(單純

否認其為違規行為人、陳述不復記憶或不回應等)，又無其他事證可

得證明尚有其他違規行為人者，環保機關即推定車主為違規行為人，

對其做成裁罰處分3。但檢舉影像如係車輛駕駛人以外之其他乘客(如

副駕或後座乘客)伸手丟菸蒂等垃圾之行為者，則無從推定該乘客為

車主，不會依此裁罰車主4。 

（二）廢清法裁罰案件舉證責任之實務及學說見解 

關於廢清法裁罰案件車主之舉證責任，曾有法院實務略以︰「行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7 年 9 月 24 日環署廢字第 0970068068 號函。 

3
 陳清秀，〈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舉證責任〉，《月旦法學教室》，第 121 期，頁 67-68，101 年 10

月 15 日。 
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7 年 5 月 16 日環署廢字第 097003275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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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爭訟之舉證責任原理，應與民事訴訟之舉證責任原理相類似，亦

即，基本上應就行政機關與人民所各自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分配其

應盡之舉證責任。此觀諸行政訴訟法第 136條規定，行政訴訟程序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立法意旨，即可明

瞭。……若一方就其主張之事實已提出適當之證明，他造欲否認其主

張者，即不得不提出相當之反證，以盡其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

配之原則，即舉證責任之倒置。…本案被告(環保局)受理民眾檢舉原

告駕駛車輛有違規行為，即依行政程序法及行政罰法規定給予陳述意

見之機會，原告(車主)若認非其所為，自可提出實際行為人供被告查

證。換言之，原告縱無協力調查之義務，亦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40 條

規定，提供必要證據，以供調查。……而原告對於其為該車輛車主一

事並不爭執，僅自稱非污染行為人，並未提出實際行為人（駕駛車輛

者），針對違規行為亦僅表示無法查出借車人係何人，原告對於有關

此有利於己之具體不在場事證，由上開判決意旨，依舉證責任倒置原

則，原告否認其主張，應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然原告並未提供佐證

以實其說，空言否認違規，顯無足採5。」 

惟有學者認為行政機關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

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

最高行政法院 39 年判字第 2 號判例在案可稽。因此，對於處罰構成

要件事實，應由行政機關負舉證責任。以違反廢清法案件而言，由於

廢清法相關規定之裁罰對於環保機關有利，自應由其對裁罰權存在之

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即如果構成要件事實不明所致不能裁罰之

不利效果，應由環保機關承擔。實務上所謂車主如否認違規事實，應

就其主張負舉證責任之見解有欠正確。蓋其實質上應係提出「反證」

而非「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所謂反證，與「本證」

不同，本證是為證明自己負擔舉證責任之事實所提出之證據，而反證

 
5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0 年度簡字第 145 號行政訴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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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相對人否認上開事實所提出之證據。本證必須使法官獲得確信該

事實為真實的舉證狀態，而反證只要能推翻或削弱本證證明力，阻止

法院對於本證達到確信程度即足6。 

（三）當事人協助調查事實協力義務之實務及學說見解 

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規定︰「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

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第 40 條規定︰「行政

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

文書、資料或物品。」據此，在行政程序上，當事人有協助查明事實

之協力義務。 

惟此種協力義務是否適用於行政罰程序，實務及學說容有不同見

解，多數實務認為︰「……相關事證存在於原告可得支配之領域，原

告有合理說明及提出證據之協力義務。又被告已善盡職權調查之能

事，原告就被告核認知違章事實及駐外單位之查廠結果，未能提出合

理反證及合理說明以實其說，顯難認為已善盡協力義務7。」簡言之，

多數實務認為行政罰程序屬於行政程序，採取肯定見解。於廢清法案

件中，如環保機關未能查出實際違規行為人之身分，可要求車主配合

調查，提供實際行為人之有關證據，如拒絕提供者，即違反協力義務，

產生減輕環保機關的舉證證明程度之效果，可以逕為不利於車主之認

定8。 

學說有採否定說者，認為基於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1 項第 2 款

所揭櫫之不自證己罪原則(緘默權)，任何人不得被強迫做出對自己不

利之陳述。當事人在事實及證據之調查上，僅有消極的忍受調查義

務，並無積極的協力義務。當事人只有本於自由意願所為協力，方為

法之所許9。另有採肯定說者，認為行政違規案件之調查程序係為追

 
6
 陳清秀，同註 3，頁 76、85-86。 

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1479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453 號判決。 

8
 陳清秀，同註 3，頁 78-79。 

9
 陳清秀，同註 3，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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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特定行政目的，對當事人權利之侵害，相對於刑事程序較為輕微，

如許當事人主張緘默權，將對行政目的之達成造成重大妨害，故緘默

權的保障，原則上不適用於行政調查(包含行政罰)程序，僅有在法定

最高罰鍰金額重大之行政罰，由於其對人民權利之限制已接近於刑

罰，始得賦予緘默權之程序保障10。 

(四)修法方向與建議 

1、就違規事實課車主舉證責任允宜商榷 

最高行政法院 32年判字第 16號判例，已闡明行政機關對於人民

違規裁罰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換言之，人民並沒有證明自己沒有違法

事實之舉證責任。至於車主協助調查違規事實所為提出事證之協力，

性質上係提出反證，不能與負擔舉證責任相混淆。因此，在立法政策

上如就廢清法違規事實課車主負擔舉證責任，恐對人民權益影響甚

鉅，允宜審慎評估。 

2、明定受舉發人陳述事實之協力義務 

有關前揭當事人(車主)協助調查事實之協力義務在行政罰程序

之適用，學說與實務固有不同之見解。但即使採否定說者，雖主張當

事人緘默權利在行政處罰程序上應得適用或類推適用，亦即應告知當

事人並無陳述之義務。但如個別行政法規有特別規定當事人有提出資

料、書面報告或陳述事實之協力義務時，則不得主張緘默權11。查我

國行政法制上確有個別行政法規明確規定當事人有陳述事實之協力

義務者。例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道管條例)第 85 條第

1項規定︰「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

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

 
10
 蔡震榮、劉俊男，〈警察行政調查裁處法制與運用〉，《軍法專刊》，第 67 卷第 5 期，110 年 10

月，頁 46、62。 
1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3 年度簡更字第 4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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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

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

罰。」 

就與本案類似之違反廢清法 27 條案件而言，依同法第 50 條規

定，僅處新臺幣 1,2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罰鍰。參酌前揭法定最高

罰鍰金額重大之行政罰始須賦予緘默權保障之學說見解，由於其處罰

較為輕微，且在檢舉影像已可證明違規行為人係車輛中之某位乘客情

況下，相關事證係處於車主得以支配範圍，環保機關查證有其困難。

如仍許車主主張緘默權，則環保機關恐難達成有效清除廢棄物以改善

環境衛生之行政目的，為明確此類輕微違規案件，受舉發人負陳述事

實之協力義務，爰建議參照前揭道管條例第 85 條體例，增訂廢清法

第 50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第三款之受舉發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

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

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

責人到案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前項規定處罰。」 

撰稿人：傅朝文 


